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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加强矿井瓦斯

管理，预防瓦斯事故，保障职工生命安全，根据《安全生产法》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别规定》《煤矿安全规程》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井工煤矿（包括新建矿井、改扩建矿井、资源整合矿

井、生产矿井等）、鉴定机构（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煤矿

瓦斯等级鉴定。 

第三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煤矿瓦斯

等级鉴定工作。 

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管

理工作。 

各级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

辖区内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监管监察工作。 

第四条 煤矿企业将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炭行业

管理部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按

年度汇总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能源局，并抄送省级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 

第二章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 

第五条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应当以独立生产系统的矿井为单

位。 

第六条 矿井瓦斯等级应当依据实际测定的瓦斯涌出量、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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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出形式以及实际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实测的突出危险性参数

等确定。 

第七条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为： 

（一）低瓦斯矿井； 

（二）高瓦斯矿井； 

（三）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以下简称“突

出矿井”）。 

第八条 在矿井的开拓、生产范围内有突出煤（岩）层的矿井

为突出矿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煤（岩）层为突出煤（岩）层： 

（一）发生过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的； 

（二）经鉴定或者认定具有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

出危险的。 

第九条 非突出矿井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高瓦斯矿井，否则

为低瓦斯矿井： 

（一）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10m
3
/t； 

（二）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40m
3
/min； 

（三）矿井任一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3m
3
/min； 

（四）矿井任一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5m
3
/min。 

第十条  低瓦斯矿井每 2 年应当进行一次高瓦斯矿井等级鉴

定，高瓦斯、突出矿井应当每年测定和计算矿井、采区、工作面

瓦斯（二氧化碳）涌出量，并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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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定或者认定为突出矿井的，不得改定为非突出矿井。 

第十一条  新建矿井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依据地质勘探

资料、所处矿区的地质资料和相邻矿井相关资料等，对井田范围

内采掘工程可能揭露的所有平均厚度在 0.3m及以上的煤层进行突

出危险性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在可研报告中表述清楚。 

经评估为有突出危险煤层的新建矿井，建井期间应当对开采

煤层及其他可能对采掘活动造成威胁的煤层进行突出危险性鉴

定，鉴定工作应当在主要巷道进入煤层前开始。所有需要进行鉴

定的新建矿井在建井期间，鉴定为突出煤层的应当及时提交鉴定

报告，鉴定为非突出煤层的突出鉴定工作应当在矿井建设三期工

程竣工前完成。 

新建矿井在设计阶段应当按地勘资料、瓦斯涌出量预测结果、

邻近矿井瓦斯等级、煤层突出危险性评估结果等综合预测瓦斯等

级，作为矿井设计和建井期间井巷揭煤作业的依据。 

第十二条  低瓦斯矿井应当在以下时间前进行并完成高瓦斯

矿井等级鉴定工作：（一）新建矿井投产验收；（二）矿井生产

能力核定完成；（三）改扩建矿井改扩建工程竣工；（四）新水

平、新采区或开采新煤层的首采面回采满半年；（五）资源整合

矿井整合完成。 

第十三条 低瓦斯矿井生产过程中出现本办法第九条中所列

高瓦斯矿井条件的，煤矿企业应当立即认定该矿井为高瓦斯矿井，

并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第十四条  非突出矿井或者突出矿井的非突出煤层出现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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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之一的，应当立即进行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或直接认定为

突出煤层；鉴定完成前，应当按照突出煤层管理： 

（一）有瓦斯动力现象的； 

（二）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者超过0.74MPa的； 

（三）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突出事故或者被鉴定、

认定为突出煤层的。 

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或者按突出煤层管理的，煤矿企业应当

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第十五条 除停产停建矿井和新建矿井外，矿井内根据第十四

条规定按突出管理的煤层，应当在确定按突出管理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该煤层的突出危险性鉴定，否则，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 

原低瓦斯矿井经突出鉴定为非突出矿井的，还应当立即进行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 

开采同一煤层达到相邻矿井始突深度的不得定为非突出煤

层。 

第十六条 矿井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经事故调查组分析确定为

突出事故的，应当直接认定该煤层为突出煤层、矿井为突出矿井。 

第三章  鉴定管理 

第十七条  突出矿井（或突出煤层）鉴定工作由具备煤与瓦

斯突出鉴定资质的机构承担。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工作，由具备鉴定能力的煤矿企业或者

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承担。具体办法由省级煤炭行业管

理部门会同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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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八条 用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或者测定的所有仪器仪表

应当保证状态完好、精度满足要求、测值准确，计量仪器仪表应

当在其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的有效期内使用。 

第十九条 煤矿委托鉴定机构（单位）鉴定时，应当与鉴定机

构（单位）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应当包括鉴定对象、内容及双方

职责等。委托时不得要求特定的鉴定结果。 

鉴定机构（单位）在鉴定合同生效后，高瓦斯矿井鉴定应当

在2个月内完成；除新建矿井外，突出矿井（煤层）鉴定应当在4

个月内完成。 

第二十条 煤矿提供的基础资料、数据等必须真实、完整，并

建立瓦斯鉴定档案，妥善保存鉴定过程中的原始资料。 

鉴定机构按照本办法鉴定为突出煤层的，煤矿不得再委托其

他鉴定机构鉴定为非突出煤层。 

第二十一条  鉴定机构（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标准

和执业规则等公正、诚信、科学地开展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并对其鉴定结果负责。 

    鉴定机构（单位）不得转让、出借、出租瓦斯等级鉴定资质，

不得转包或分包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 鉴定机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瓦斯等级鉴定工

作质量管理体系，对鉴定程序、鉴定人员、报告审批、鉴定资料

的档案管理等进行严格管控，尤其对鉴定方法、指标测定、鉴定

结论等应当建立内部评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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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鉴定人员应当为鉴定机构（单位）正式员工，熟

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具备鉴定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后方可从事鉴定工作。突出鉴定项目负责人必须从事煤

矿瓦斯防治工作至少10年以上，并取得高级职称。 

鉴定机构（单位）及其鉴定人员从事瓦斯鉴定活动，不得泄

露被鉴定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等信息。 

第二十四条 鉴定报告应当有被鉴定矿井（煤层）名称、鉴定

机构（单位）名称、鉴定日期以及鉴定人员、鉴定负责人、审核

人和授权签字人（批准人）的签字，加盖鉴定机构（单位）公章。

突出鉴定报告还应当在鉴定证书中加盖突出鉴定资质章，并附鉴

定资质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五条 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本省（区、市）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电子档案和数据库。矿井名称、鉴定结果、鉴

定机构（单位）等与鉴定有关的信息应当公开。 

第二十六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

开展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时，发现矿井瓦斯的实际情况明显异于矿

井瓦斯等级的，应当责令矿井限期进行瓦斯等级鉴定。 

第四章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 

第二十七条 鉴定开始前应当编制鉴定工作方案，做好仪器准

备、人员组织和分工、计划测定路线等。 

第二十八条 鉴定应当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在矿井绝对瓦

斯涌出量最大的月份，且在矿井正常生产、建设时进行。 

第二十九条 参数测定工作应当在鉴定月的上、中、下旬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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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间隔不少于 7 天），每天分 3 个班（或 4个班）、每班 3

次进行。 

第三十条 鉴定时应当准确测定风量、甲烷浓度、二氧化碳浓

度及温度、气压等参数，统计井下瓦斯抽采量、月产煤量，全面

收集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动力现象及预兆、瓦斯喷出、邻

近矿井瓦斯等级等资料。 

鉴定实测数据与最近 6个月以来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监测数

据、通风报表和产量报表数据相差超过 10%的，应当分析原因，必

要时应当重新测定。 

第三十一条 测点应当布置在进、回风巷测风站（包括主要通

风机风硐）内，如无测风站，则选取断面规整且无杂物堆积的一

段平直巷道作测点。每一测定班应当在同一时间段的正常生产时

间进行。 

第三十二条 绝对瓦斯涌出量按矿井、采区和采掘工作面等分

别计算，相对瓦斯涌出量按矿井、采区或采煤工作面计算，计算

方法见附录 B，测定的基础数据和汇总表可参照附录 E的格式填

写。 

第三十三条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报告应当采用统一的表格

格式（可参考附录E格式），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矿井基本情况； 

（二）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基础数据表； 

（三）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结果报告表； 

（四）标注有测定地点的矿井通风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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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井瓦斯来源分析； 

（六）最近5年内矿井的煤尘爆炸性鉴定、煤层自然发火倾向

性鉴定、最短发火期及瓦斯（煤尘）爆炸或燃烧等情况； 

（七）瓦斯喷出及瓦斯动力现象情况； 

（八）鉴定月份生产状况及鉴定结果简要分析或说明； 

（九）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员； 

（十）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结果表。 

第五章 突出矿井鉴定 

第三十四条 突出矿井鉴定应当首先根据实际发生的瓦斯动

力现象进行，当由瓦斯动力现象特征不能确定为煤与瓦斯突出或

者没有发生瓦斯动力现象时，应当采用实际测定的突出危险性指

标进行鉴定。 

第三十五条 煤层初次发生瓦斯动力现象的，煤矿应当详细记

录瓦斯动力现象的基本特征或保留现场，及时检测并记录瓦斯动

力现象影响区域的瓦斯浓度、风量及其变化、抛出的煤（岩）量

等情况，并委托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或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 

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指派至少2名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至少1名具有高级职称）进行现场勘测并核实有关资料。 

第三十六条 以瓦斯动力现象特征为主要依据进行鉴定的，应

当将现场勘测情况与煤与瓦斯突出的基本特征进行对比，当瓦斯

动力现象特征基本符合附录C中的特征时，该瓦斯动力现象为煤与

瓦斯突出。 

第三十七条 采用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进行突出煤层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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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实际测定的原始煤层瓦斯压力（相对压力）、煤的坚固性

系数、煤的破坏类型、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作为鉴定依据。 

全部指标均符合下表所列条件的或打钻过程中发生喷孔、顶

钻等突出预兆的，鉴定为突出煤层。否则，煤层的突出危险性可

由鉴定机构结合直接法测定的原始瓦斯含量等实际情况综合分析

确定，但当f≤0.3、P≥0.74MPa，或0.3＜f≤0.5、P≥1.0MPa，

或0.5＜f≤0.8、P≥1.50MPa，或P≥2.0MPa的，一般鉴定为突出

煤层。 

表 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指标 

判定指标 煤的破坏类型 
瓦斯放散初速度

△P 

煤的坚固性系数 

f 

煤层原始瓦斯压

力（相对）P/MPa 

有突出危险的临

界值及范围 
Ⅲ、Ⅳ、Ⅴ ≥10 ≤0.5 ≥0.74 

确定为非突出煤层时，应当在鉴定报告中明确划定鉴定的范

围。当采掘工程进入鉴定范围以外的，应当经常性测定瓦斯压力、

瓦斯含量及其与突出危险性相关的参数，掌握瓦斯动态。但若是

根据第十四条规定进行的突出煤层鉴定确定为非突出煤层的，在

开拓新水平、新采区或采深增加超过50m，或者进入新的地质单元

时，应当重新进行突出煤层鉴定。 

第三十八条 采用第三十七条进行突出煤层鉴定的，还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鉴定前应当制定鉴定工作方案； 

（二）煤层瓦斯压力测定地点应当位于未受采动及抽采影响

区域； 

（三）突出危险性指标数据应当为实际测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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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备施工穿层钻孔测定瓦斯压力条件的，应当优先选

择穿层钻孔；测点布置应当能有效代表待鉴定范围的突出危险性，

且应当按照不同的地质单元分别布置，测点分布和数量根据煤层

范围大小、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等确定，但同一地质单元内沿煤层

走向测点不应少于2个、沿倾向不应少于3个，并应当在埋深最大

及标高最低的开拓工程部位布置有测点； 

（五）用于瓦斯放散初速度和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的煤样，

应当具有代表性，取样地点应当不少于3个。当有软分层时，应当

采取软分层煤样； 

（六）各指标值取鉴定煤层各测点的最高煤层破坏类型、煤

的最小坚固性系数、最大瓦斯放散初速度和最大瓦斯压力值； 

（七）所有指标测试应当严格执行相关标准。 

第三十九条 当鉴定为非突出煤层时，应当充分考虑测点分

布、地质单元、瓦斯赋存规律、地质构造分布、采区边界、开拓

标高、采掘部署等因素，合理划定鉴定范围。 

第四十条 鉴定报告应当对被鉴定矿井、煤层给出明确的结

论，并包括鉴定证书、鉴定说明书和附件三部分。 

鉴定证书以表格形式列出被鉴定矿井及煤层名称、鉴定依据、

关键测定参数、鉴定结论（含范围）、鉴定机构、鉴定日期、鉴

定人员签字。 

鉴定说明书中应当包含矿井概况、瓦斯动力现象发生情况或

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测定情况及测定结果可靠性分析、确定是否

为突出矿井（煤层）的主要依据及鉴定结论、应当采取的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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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建议。采用突出危险性指标鉴定时还应当包含瓦斯参数测点、

煤样取样点布置图、关键瓦斯压力上升曲线图、鉴定范围图等。 

采用突出危险性指标鉴定时，附件应当含有仪器仪表检定证

书、突出危险性指标实验测试报告等。 

第四十一条 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煤层的鉴定参照煤与瓦斯突

出煤层的鉴定方法进行。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岩层的鉴定依据为实际发生的

动力现象，当动力现象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时，应当确定为岩石与

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岩层： 

（一）在炸药直接作用范围外，发生破碎岩石被抛出现象； 

（二）抛出的岩石中，含有大量的砂粒和粉尘； 

（三）产生明显动力效应； 

（四）巷道二氧化碳（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大； 

（五）在岩体中形成孔洞； 

（六）岩层松软，呈片状、碎屑状，岩芯呈凹凸片状，并具

有较大的孔隙率和二氧化碳（瓦斯）含量。 

第六章 鉴定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在鉴定过程中，煤矿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图纸资料

等与实际不符、弄虚作假甚至干扰鉴定工作，导致矿井瓦斯等级

降低的，应当由安全生产许可证发放部门撤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鉴定机构应当对鉴定结果负责；出具虚假鉴定报

告的，应当由资质发放部门吊销其鉴定资质，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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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附录A至附录E为本办法的一部分。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8年4月2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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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名词解释 

矿井瓦斯等级：根据矿井的瓦斯涌出量和涌出形式等所划分的矿井瓦斯危险程度等

级。 

突出煤（岩）层：在矿井井田范围内发生过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的煤（岩）

层或者经过鉴定、认定为有突出危险的煤（岩）层。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在矿井开拓、生产范围内有突出煤（岩）层

的矿井。 

正常生产条件：测定区域（矿井、煤层、翼、水平或采区）的实际产量（包括回采和

掘进煤产量）达到该区域核定(设计)产量或正常产量 60%以上的条件。 

非突出煤（岩）层：未被鉴定或认定为突出煤（岩）层的煤（岩）层。 

非突出矿井：矿井开拓、生产范围内的煤（岩）层均为非突出煤（岩）层的矿井。包

括低瓦斯和高瓦斯矿井。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根据实际测定的瓦斯涌出量、瓦斯涌出形式等确定是高瓦斯矿

井或低瓦斯矿井的工作。 

三期工程：从施工采区车场开始到整个采区布置的掘进工程，包括采区车场、采区上

下山、采区变电所、采煤工作面上下顺槽、切眼、运煤通道等工程。 

瓦斯喷出：从煤体或岩体裂隙、孔洞、钻孔或爆破孔中大量涌出瓦斯（二氧化碳）的

异常涌出现象。在 20m 巷道范围内，涌出瓦斯（二氧化碳）量大于或等于 1.0m
3
/min 且持

续 8h 以上时定为瓦斯（二氧化碳）喷出。 

瓦斯动力现象：指煤矿井下发生的有瓦斯参与或伴随大量瓦斯涌出，且产生明显动力

效应的现象。 

地质单元：指地质特征相近、未受大的地质构造阻隔的整片煤层区域。在同一地质单

元内，有基本相同的煤质和相近似的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煤层破坏程度、软分层厚度等，

区域内煤层基本连续，瓦斯能够沿煤层在区域内顺利流动。 

喷孔：钻孔施工过程中，在瓦斯压力的作用下，从钻孔短时、断续喷出瓦斯和煤粉，

且喷出距离一般大于 0.5m 的异常动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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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中瓦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B1  绝对瓦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矿井、采区或工作面等测定区域绝对瓦斯涌出量是指单位时间内该区域涌出的瓦斯总

量，取鉴定月 3 个测定日中最大的日平均值。绝对瓦斯涌出量为井巷风排瓦斯涌出量与抽

采瓦斯量之和。风排瓦斯涌出量为所有进、回风测点瓦斯流量之差，当测定区域有多个进、

回风巷道时，绝对瓦斯涌出量包括所有通风回路瓦斯涌出量之和；抽采瓦斯量取当月抽采

瓦斯量（包括地面、井下抽采量）的平均值（不包括排放到测定区域回风巷的局部抽采瓦

斯量）。测定日每个通风回路的绝对瓦斯涌出量可按照公式（1）计算： 

                  抽排绝 qqq 
                             （1） 

式中： 

q 绝——测定区域绝对瓦斯（或二氧化碳）涌出总量，m
3
/min； 

q 抽——测定区域抽采瓦斯（或二氧化碳）纯量，m
3
/min，取鉴定月的平均值； 

q 排——测定区域日平均风排瓦斯（或二氧化碳）量，m
3
/min。 

       







n

i

iiii

n

i

i
CQCQ

n
q

n
q

11

)(
100

11
进进回回排排

                   （2） 

式中： 

n——班制，矿井采用三班制时 n=3，矿井采用四班制时 n=4； 

i——测定班序号，采用三班制的矿井 i=1，2，3；采用四班制的矿井 i=1，2，3，4； 

q 排 i——第 i 班的风排瓦斯（或二氧化碳）量，m
3
/min； 

Q 回 i——第 i 班回风巷风流中的风量，取当班测定 3 次的平均值，m
3
/min； 

C 回 i——第 i 班回风巷风流中的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取当班测定 3 次的平均值，%； 

Q 进 i——第 i 班进风巷风流中的风量，取当班测定 3 次的平均值，m
3
/min； 

C 进 i——第 i 班进风巷风流中的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取当班测定 3 次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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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相对瓦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矿井、采区、采煤工作面的相对瓦斯涌出量为测定日中日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最大值

与月平均日产煤量的比值。相对瓦斯涌出量可按公式（3）计算： 

                        q 相=1440×q 绝 max/D                             （3） 

式中： 

q 相——相对瓦斯涌出量，m
3
/t； 

q 绝 max——测定日中日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最大值，m
3
/min； 

D——月平均日产煤量，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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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煤与瓦斯突出基本特征和突出后抛出煤量与瓦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煤与瓦斯突出可分为煤与瓦斯突然喷出（以下简称突出）、煤的压出伴随瓦斯涌出（以

下简称压出）和煤的倾出伴随瓦斯涌出（以下简称倾出）3 种类型，其基本特征如下： 

C1 突出的基本特征： 

（一）突出的煤向外抛出的距离较远，具有分选现象； 

（二）抛出煤的堆积角小于自然安息角； 

（三）抛出煤的破碎程度较高，含有大量碎煤和一定数量手捻无粒感的煤粉； 

（四）有明显的动力效应，如破坏支架，推倒矿车，损坏或移动安装在巷道内的设施

等； 

（五）有大量的瓦斯涌出，瓦斯涌出量远远超过突出煤的瓦斯含量，有时会使风流逆

转； 

（六）突出孔洞呈口小腔大的梨形、舌形、倒瓶形、分岔形或其他形状。 

C2 压出的基本特征： 

（一）压出有两种形式，即煤的整体位移和煤有一定距离的抛出，但位移和抛出的距

离都较小； 

（二）压出后，在煤层与顶板之间的裂隙中常留有细煤粉，整体位移的煤体上有大量

的裂隙； 

（三）压出的煤呈块状，无分选现象； 

（四）巷道瓦斯涌出量增大，抛出煤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大于 30m
3
/t； 

（五）压出可能无孔洞或呈口大腔小的楔形、半圆形孔洞。 

C3 倾出的基本特征： 

（一）倾出的煤按自然安息角堆积、无分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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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倾出的孔洞多为口大腔小，孔洞轴线沿煤层倾斜或铅锤（厚煤层）方向发展； 

（三）无明显动力效应； 

（四）常发生在煤质松软的急倾斜煤层中； 

（五）巷道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加，抛出煤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大于 30m
3
/t。 

C4 瓦斯动力现象抛出煤量和瓦斯涌出量计算原则和方法： 

（一）抛出的煤量指由瓦斯动力现象抛出的煤量。煤量可按照实际清理出的煤量为准，

或按照煤炭的堆积体积计算。计算时堆积煤炭的密度取值范围为 0.8~1.0t/m
3，抛出煤炭的

粒度差别较大时，可分段按照不同堆积密度计算。 

（二）抛出煤的瓦斯涌出量为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后回风巷中的瓦斯从升高开始，截至

恢复到瓦斯动力现象发生前状态的增量。对瓦斯涌出量长时间不能恢复到瓦斯动力现象发

生前的瓦斯涌出状态的，计算截止时间为瓦斯涌出量降到 1.0m
3
/min 时或瓦斯涌出量降到

稳定状态时。 

（三）瓦斯涌出量可根据工作面、采区、水平或总回风流中的瓦斯浓度和风量的测定

值计算，并应当尽量选用瓦斯浓度测值没有超过测量仪器（或传感器）量程的测点资料，

当发生瓦斯逆流或局部通风系统遭到破坏时，可选用采区或总回风流中的测点资料计算。

瓦斯涌出量可根据瓦斯浓度和风量的测值变化规律，采用曲线拟合后再积分的方法或者采

用分段取平均值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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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破坏类型 光泽 构造与构造特征 节理性质 节理面性质 
断口 

性质 
手试强度 

Ⅰ类 

（非破坏煤） 

亮与半

亮 

层状构造，块状构造，

条带清晰明显 

一组或二三组

节理，节理系

统发达，有次

序 

有充填物（方解

石），次生面少，

节理、劈理面平整 

参差阶

状，贝状，

波浪状 

坚硬，用手难

以掰开 

Ⅱ类 

（破坏煤） 

亮与半

亮 

1.尚未失去层状，较有

次序； 

2.条带明显，有时扭曲，

有错动； 

3.不规则块状，多棱角； 

4.有挤压特征 

次 生 节 理 面

多，且不规则，

与原生节理呈

网状节理 

节理面有擦纹、滑

皮。节理平整，易

掰开 

参差多角 

用手极易剥成

小块，中等硬

度 

Ⅲ类煤 

（强烈破坏

煤） 

半亮与

半暗 

1.弯曲呈透镜体构造； 

2.小片状构造； 

3.细小碎块，层理紊乱

无次序 

节理不清，系

统不发达，次

生节理密度大 

有大量擦痕 
参差及粒

状 

用手捻之可成

粉末、碎粒 

Ⅳ类煤 

（粉碎煤） 
暗淡 

粒状或小颗粒胶结而

成，形似天然煤团 

无节理，成粘

块状 
 粒状 

用手捻之可成

粉末 

Ⅴ类煤 

（全粉煤） 
暗淡 

1.土状构造，似土质煤； 

2.如断层泥状 
  土状 

易捻成粉末，

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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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参考格式 

E1 封面格式： 

 

 

 

报告编号       

       省（区、市）        市（县）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 

 

 

 

 

 

矿  井  名  称：                    

鉴  定  年  度：                    

鉴  定  单  位：                    

编  制  日  期：    年    月    日 

 

 

 

      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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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封一格式： 

 

 

 

 

 

 

 

 

 

 

 

 

 

 

 

 

 

 

 

 

 

 

报告编号         

       省（区、市）       市（县）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 

（    年度） 
 

 

 

 

 

 

 

矿    井    名    称  ：                    

鉴  定  机  构（公章）：                    

鉴定单位负责人（签字）：                    

鉴 定 负 责 人（签字）：                    

鉴 定 审 核 人（签字）：                    

报 告 审 批 人（签字）：                    

 

 

编  制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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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鉴定人员表格式： 

矿       井     年度瓦斯等级鉴定人员表 

鉴定岗位 姓名 职称 专业 主要工作 签字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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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报告内容格式： 

1.矿井基本情况 

矿井交通位置、隶属关系： 

 

矿井煤层、地质构造概况： 

 

矿井核定生产能力： 

矿井开拓、开采概况： 

 

矿井通风、瓦斯概况： 

 

矿井历年瓦斯等级鉴定情况： 

注：篇幅不够可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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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斯和二氧化碳涌出量测定基础数据表 

          矿          井                                           年     月 

测

点

名

称 

气

体

名

称 

旬

别 

日

期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第四班 
日平均风

排量 

(m
3
/min) 

抽采瓦斯

量 

(m
3
/min) 

涌出总量

(m
3
/min) 

月工

作天

数 

(d) 

月产 

煤量 

(t) 

说

明 
风量 

（m
3
/min） 

浓度 

(%) 

涌出量

（m
3
/min

） 

风量 

（m
3
/min） 

浓

度 

(%) 

涌出量

（m
3
/min） 

风量 

（m
3
/min） 

浓

度 

(%) 

涌出量 

（m
3
/min） 

风量 

（m
3
/min） 

浓

度 

(%) 

涌出量 

(m
3
/min) 

 

瓦

斯 

上                    

中                    

下                    

二

氧

化

碳 

上                    

中                    

下                    

 

瓦

斯 

上                    

中                    

下                    

二 

氧

化

碳 

上                    

中                    

下                    

说明：1.月产量是指测定区域的月总产量；2.根据需要可增加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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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和二氧化碳测定结果报告表 

              矿                 井                                      年       月                                                                                                             

矿井、采

区、工作面

名称 

气

体

名

称 

三旬中最大一天的涌出量 

(m
3
/min) 

月实际工作

日数 

(d) 

月产煤量 

(t) 

月平均日产

煤量 

(t/d) 

相对 

涌出量 

(m
3
/t) 

矿井瓦斯

等级 

上年度 

瓦斯等级 

上年度 

矿井瓦斯涌出量 
说明 

风排量 抽采量 总量 
绝对量 

(m
3
/min) 

相对量 

(m
3
/t) 

矿井 

瓦

斯 
            

二

氧

化

碳 

            

 

瓦

斯 
            

二

氧

化

碳 

            

注：可加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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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井通风系统示意图及测点布置情况 

 

注：通风系统复杂时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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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井瓦斯来源分析 

矿井瓦斯来源分析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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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井煤尘爆炸性鉴定情况 

情况说明： 

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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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井火灾及煤层最短发火期、自燃倾向性鉴定情况 

情况说明： 

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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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煤与瓦斯突出、瓦斯喷出情况 

瓦斯突出、喷出发生及鉴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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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鉴定月生产状况及鉴定结果简要分析 

当月生产状况： 

鉴定结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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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结果表 

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  

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m
3
/t）  

采面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  

掘进面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  

瓦斯动力现象情况  

瓦斯喷出情况  

鉴定月矿井生产状况  

上年度瓦斯等级  

本年度鉴定瓦斯等级  

 

 

 

 

 

 

 

 

 

 

 

 

 

鉴定机构（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